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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污漆样板浅海浸泡试验方法 GB 5370-85

Method for testing antifouling panels

        in shallow submergence

本标准适用于钢质船舱、近海上程结构用防污漆在浅海浸泡时防污性能的评定。

1 定义

  1.1 防污漆样板浅海浸泡试验

    将涂装防污漆的样板浸泡在浅海中，逐月观察样板上海洋污损生物附着品种、附着量及繁殖程度，

同时与空白样板、对照样板进行比较，并根据观察的结果评定防污漆防污性能的一种试验方法。
  1.2 防污性能

    防止海洋污损生物附着及繁殖的能力。

  1.3 边缘影响

    由于样板边缘易受损伤，漆膜较薄，而引起漆膜破损或过早地附着海洋污损生物所带来的对结果
评定的影响。

2 装t

  2.1 浮伐
  2.1.1 浸泡试验可在海水流通的钢质、木质、钢筋混凝土等结构的浮伐上进行。

  2.1.2 浮伐泊放地点应在海湾内海生物生长旺盛、海水潮流小于2 m/s的海域中，不应放在河口或

工业污水污染严重的海域。

  2.2 框架

    框架材料可采用小于25mm x25mm x 3 mm角钢。将角钢悍接成三档框架，如图1所示。角钢

表面经除锈后，应涂装防锈漆和防污漆。

图1 框架及样板固定示意图
1一样板，2一绝缘线.3一框架

国家标准局1985一09一11发布 1986一06 一01实施



GB 5370一二

3 样板的制备

  3.1 空白样板
    二 空白样板采用4 -- 6mm厚的深色硬聚抓乙烯板，其表面应采用3号金钢砂纸打毛。

    b. 空白样板的尺寸应与试验样板的尺寸相同。

  3.2 对照样板
    二 对照样板采用的涂料须是经部级技术鉴定或确认的配套防锈漆和防污漆。其推荐使用的配套

防锈漆和防污漆列于附录A(参考件)。
    ‘. 对照样板的底材、表面处理、尺寸应符合3.3a, 3.3b的规定。

    c. 对照样板采用的涂料，其涂装工艺应符合该产品的技术要求。

  3.3 试验样板
    a. 试验样板的底材应采用3mm厚的低碳钢板。样板长应大于或等于300 m m，宽应大于或等于

150mm。钻孔位置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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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样板的尺寸

    b. 样板的底材表面应进行喷砂或喷丸处理，除去钢板表面的锈蚀和氧化层。钢板表面处理后应
符合CB* 3092-81((船体除锈标准》中b级的要求。钢板表面除去砂尘用绝缘线固定在框架上，如图1
所示。

3.4

试验样板采用的涂料，其涂装工艺应符合该涂料的技术要求。

样板的数量

空白样板、对照样板、试验样板应各制备三块，每种样板应固定在同一框架上 (上、中、下三档)o

3.与 安全措施
制备试样时应按有关规定穿着劳动防护用品，废料须按国家环境保护法及当地有关规定处理。

4 漫海

4.1 防污漆样板浸海试验应至少在试验所在海域海生物旺季前一个月开始。

4.2 样板在浸海前应做好标记，记录原始状态，并应对样板表面拍照。
4.3 试验样板、空白样板、对照样板必须同时浸海。样板浸海深度在0.2-2m之间。

4.4 浸海的样板应垂直牢固地固定在框架上，不应与框架或其他金属接触，样板表面应平行于海水

的主潮流。
4.5 框架的间距应大于或等于200m m。

5 观察和记录

5.1 观察

  a. 样板浸海后，每月观察一次，每季度应对样板表面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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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时应仔细除去附着在样板上的海泥，但不得损伤漆膜表面。
观察时应除去沿样板边缘20m m，以消除边缘影响。

观察时应尽曼缩短时间，观察后应立即将样板浸人海中，以道免已附着生物的死亡，影响试

阮

c.

      d.

验结果。

  与2

        .。

      b。

记录

记录样板上海洋污损生物的附着数t及其生长状况。

记录样板上漆膜表面状态如锈蚀、裂纹、起泡、剥落、粉化等。

时间，

  记录还应包括样板的编号、尺寸、涂料及其配套体系，涂料生产厂，浸海地点和时间，观察
拍照日期和照片编号等。

6 结果评定

  6.1 当空白样板表面生物污损严重，对照样板表面生物污损显若低于空白样板时，试脸结果有效，
否则试验结果无效。

  6.2 主要海洋污损生物的品种有藤壶、苔鲜虫、软体动物、水媳、海梢、揭燕、绿蕊、多毛类。根
据其附着的数量和覆盖面积评定防污漆的防污性能。

  6.3 每季度将试验样板的观察结果与对照样板进行比较，评定试脸样板的防污性能。
  6.4 浸海试验结束时，应将试验样板观察结果与对照样板进行比较，并对样板表面拍照，评定试验
样板的防污性能。

  6.5 试验结果计算和评定

  6.5.1使用与样板观察面积相同的百分格度板分别测f试验样板和对照样板污损生物粗盖面积。
  二‘.2进行同一框架内的试验样板或对照样板评定结果时，污损生物，盖面积相差小于5%，则取其
平均值，否则应以污损生物彼盖面积较大的二块样板取其平均值计算试脸结果和评定防污漆的防污效果。
  6.5.8 试验结果

    当试验样板污损生物彼盖面积少于对照样板的1-5%为稍好，少于5 -10%为好，等于为相同，

多于1一5%为稍差.多于5 ̂-10%为差。

  二5.4 当试验样板的污损生物祖盖面积大于10%时，应终止试脸，并作为最终试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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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对照样板选用涂料配套体系

          (参考件)

编 号 配 套 方 案 防 污 期 效 生 产 厂

1

L“一1 铝粉打底漆
L“一2 黑棕船底防锈漆

(836) 棕色防污漆 短效期 (二年) 开林造漆厂

2

  (615) 铝粉抓化橡胶防锈漆
  (616) 铁红抓化橡胶防锈漆

  (838) 氧化亚铜乙烯共聚体防污漆
或(839) 氧化亚铜丙烯酸防污漆 中效期 (三年)

上海涂料所
开林造漆厂

3

(16) 环氧沥青防锈漆

(26) 抓化橡胶防锈漆
(36) 环氧醋防污漆 中效期 (三年)

广州造漆厂

广州涂料所

4

L44一3 铝粉打底漆

L44一4 沥青防锈漆

72一29 防污漆 长效期 (五年)

  青岛油漆厂

化工部海洋涂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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